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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8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

〔2021〕第 50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对关注函中所涉及的事项核查回

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在你公司的产品技术、质量、交付及服务等能够满足宁德时代

使用标准的前提下，宁德时代将优先采购你公司生产的锂电池级 PVDF 及 R142b 产

品。其中，R142b 的采购数量为：2021 年 12 月底前合计不低于 1700 吨，2022 年

度不低于 7200 吨；锂电池级 PVDF 的采购量依据你公司届时的生产量确定。 

1、你公司于 2021 年 9月 30日披露的半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锂电池级 PVDF

客户产品测试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预计 2021 年 12月底前公司试生产产品很难完

成客户认证流程。请你公司结合所生产的 R142b、PVDF 的技术参数，循环测试进度

及客户认证情况，明确说明你公司所生产的 R142b 及 PVDF 是否已完成宁德时代供应

商准入流程，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风险提示： 

PVDF 的整个验证流程较长，环节繁多，验证结果受产品稳定性、生产延续性等

多种因素影响，准入流程的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公司目前 R142b 产能 2万吨/年，可外售量 12650 吨/年，R142b 是公司非

常成熟的产品，R142b 是生产 PVDF 的原材料。由于 R142b 严格执行配额管理，采购

商亦需要相应资质。鉴于宁德时代不具有直接购买 R142b 的资质，根据《合作框架

协议》约定，宁德时代可直接指定第三方购买我公司 R142b 产品，第三方指具有采

购 R142b 资质的企业包括其 PVDF 供应商。该部分供应商大多数为我公司现有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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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既往客户购销业务的延续，因此并不需要准入流程。 

（2）公司 PVDF 一期 3000 吨/年产能的生产线于 2021 年 8月底进入试生产阶段，

目前已顺利产出 3C级、涂料级 PVDF，锂电池级 PVDF 也已达到出厂标准。前期，已

经给宁德时代提供小样进行检测，小试已合格，现已进入中批量测试阶段。测试环

节包括小试--中试--批次试验，要经过客户方面的反复磨合、调整技术参数，逐步

验证 PVDF 产品与电池各项性能的符合性，最终满足客户需求。产品测试过程复杂

且周期较长，给产品认证周期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宁德时代的技术反馈

情况，及时调整装置和工艺，尽快完成供应商准入流程。  

2、请结合你公司 R142b 产品 2021 年度产销情况、外售额度等说明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向宁德时代销售合计不低于 1,700 吨的可实现性，以及对本年度经营业绩

的具体影响。 

回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R142b 按照年度计划平均量生产、销售。鉴于宁德时代不

具有直接购买 R142b 的资质，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宁德时代可直接指定第

三方购买我公司 R142b 产品，第三方指具有采购 R142b 资质的企业包括其 PVDF 供应

商。该部分供应商大多数为我公司现有客户，属于既往客户购销业务的延续。截止

本公告日，宁德时代指定的 PVDF 生产商已从我公司采购 R142b 合计 900吨。 

产品的供应根据对方的生产需求来确定，鉴于现阶段国内部分地区存在的限电、

疫情等因素，可能会对生产商的正常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存在实际实现的采购

量不达预期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对方的生产需求，全力配合保障 R142b 的供应。到

12 月底形成的采购数量对应的营业收入等经营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中

体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宁德时代所采购产品将按市场价格月度定价，产品

价格、采购数量、付款方式等事项，具体以购销合同约定为准。请说明《合作框架

协议》中的相关违约条款，并结合违约条款的内容说明《合作框架协议》的法律效

力。同时，请你公司充分披露相关产品销售量及销售单价不及预期的风险。 

回复： 

《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合作意向的约定，协议中对后续双方业务发生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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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产品进行了约定，是双方对未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预约，不涉及具体

金额，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条款。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双方在后续的具

体合作中，会针对每笔具体业务签订具体的购销合同，包括产品价格、采购数量、

付款方式等事项，届时购销合同中会对双方每笔具体业务的违约责任等做更为详细

的约定。 

该《合作框架协议》并非实质的业务《购销合同》，不涉及具体金额，有关详

尽的合作事宜需在后续签订的购销合同中予以明确。在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如遇行业

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经济形势改变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

可能存在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化学品为周期性产品，价格波动大，行情持续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随着新

增有效产能的投放，以及 R142b-PVDF 一体化产能的陆续投入使用，产业链供需关系

会趋于平衡，产品单价及销售量存在下行风险。如果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不及预期，

也可能会出现阶段性产能过剩，导致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的风险。 

二、请补充说明《合作框架协议》筹划、决议过程及具体时间节点，参与及知

悉的相关人员，核实内幕信息知情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个月内买

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并补充披露除联席总裁王宪东的减持计划外，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未来 3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

的具体内容。 

回复： 

1、《合作框架协议》筹划、决议过程 

2021 年 10月 23 日，公司内部会议讨论计划与宁德时代启动合作谈判，现场参

加人员：李洪国、段琦、周浩、彭宁。 

2021 年 10月 26 日，双方在宁德时代进行第一次商谈，就合作意愿和方向达成

一致。现场参加人员：李洪国、段琦、周浩、彭宁、何余生、廖乃锋、范李坤。刘

凤国于现场会后电话知悉商谈事项。 

2021 年 11月 24 日，双方在联创公司进行第二次商谈，基本确定合作框架。现

场参加人员：李洪国、段琦、周浩、彭宁、刘凤国、何余生、廖乃锋、范李坤、贾

炜。 

2021 年 12月 11 日，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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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披露《关

于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前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3、除联席总裁王宪东的减持计划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 5%以上股东未来 3 个月内无二级市场减持计划。 

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进行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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